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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分区县城市人口、建设用地及设施水平

单位 遂宁市 船山区 安居区 蓬溪县 射洪县 大英县

一、城区(县城)面积 平方公里 485.51 227.22 88.78 25.00 115.00 29.51

# 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148.04 68.35 8.49 14.82 30.86 19.85

二、城区人口 万人 101.28 40.58 7.61 12.06 29.50 11.53

三、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140.88 68.35 8.49 14.82 30.86 18.36

# 居住用地 平方公里 39.42 20.36 3.46 4.71 6.00 4.89

工业用地 平方公里 17.25 10.25 0.42 1.05 3.01 2.52

物流仓储用地 平方公里 4.27 2.51 0.07 0.11 1.02 0.5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平方公里 26.03 13.25 3.12 2.50 5.07 2.0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平方公里 8.27 3.63 0.09 0.43 2.49 1.6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平方公里 8.79 5.37 0.26 0.40 1.80 0.96

绿地与广场用地 平方公里 33.64 11.57 1.00 5.00 10.89 5.18

公用设施用地 平方公里 3.21 1.41 0.07 0.62 0.58 0.53

四、本年征用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1.20 0.80 0.40

# 耕地 平方公里 0.34 0.34

五、设施水平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2378.00 2061.00 928.00 6224.00 2826.00 4178.00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升 145.28 206.09 99.51 79.99 98.38 134.73

用水普及率 % 96.53 100.00 98.42 85.48 97.54 93.35

燃气普及率 % 95.62 100.00 98.42 87.98 93.25 93.03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17.62 16.32 35.84 16.41 15.70 16.95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10.57 10.62 7.41 10.14 12.03 10.41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99.08 100.00 100.00 100.00 99.06 94.71

污水处理厂 座 8.00 2.00 2.00 2.00 1.00 1.00

污水处理率 % 91.29 94.15 65.80 82.33 96.69 86.3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11.08 12.11 8.45 10.86 10.83 9.89

建成区绿地率 % 33.44 36.58 13.97 35.51 35.30 29.9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38.60 42.38 18.07 40.77 39.92 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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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分区县城市供水、公交、燃气、市政设施情况

单位 遂宁市 船山区 安居区 蓬溪县 射洪县 大英县

一、供水

1.综合生产能力 万立方米/日 518846.00 257749.00 38098.00 46882.00 118840.00 57277.00

2.用水户数 户 111.45 46.83 8.11 13.00 31.70 11.51

3.用水人口 万人 111.45 46.83 8.11 13.30 31.70 11.50

4.供水管道长度 公里 1657.20 895.61 196.48 155.00 162.90 247.21

5.供水总量 万立方米 9392.01 5598.88 513.09 648.00 1627.04 1005.00

# 售水总量 万立方米 7225.95 4104.07 418.84 476.00 1415.04 812.00

# 生产运营用水 万立方米 792.54 232.24 100.85 19.21 198.24 242.00

公共服务用水 万立方米 645.94 234.08 113.34 24.92 192.60 81.00

居民家庭用水 万立方米 5263.91 3288.61 181.22 363.38 945.70 485.00

其他用水 万立方米 523.56 349.14 23.43 68.49 78.50 4.00

6.免费供水量 万立方米 780.59 684.06 9.53 76.00 11.00

7.漏损水量 万立方米 1385.47 810.75 84.72 96.00 201.00 193.00

二、燃气

1.天然气供气总量 万立方米 25341.49 15624.84 113.43 1665.00 4124.76 3813.46

# 销售气量 万立方米 24399.83 15030.60 101.01 1582.00 3964.76 3721.46

# 家庭用量 万立方米 11444.10 5997.91 99.73 1448.00 2312.67 1585.79

2.用气户数 户 486396.00 233936.00 37659.00 42563.00 115488.00 56750.00

# 家庭用户 户 451223.00 210581.00 33284.00 41249.00 109871.00 56238.00

3.用气人口 万人 110.40 46.83 8.11 13.69 30.30 11.47

4.供气管道长度 公里 4322.12 3094.29 67.42 217.01 653.07 290.33

三、市政设施

1.道路长度 公里 868.03 303.27 124.15 83.36 263.50 93.75

2.道路面积 万平方米 2033.87 764.08 295.29 255.30 510.20 209.00

3.人行道面积 万平方米 475.16 185.17 60.09 59.50 78.60 91.80

4.桥梁数 座 122.00 75.00 4.00 11.00 19.00 13.00

5.路灯盏数 盏 62085.00 21421.00 8038.00 13100.00 14550.00 4976.00

6.安装路灯的道路长

度

公里 616.90 296.75 47.30 74.00 105.10 93.75

7.污水排放量 万立方米 7436.00 4458.00 424.00 532.00 1239.00 783.00

8.排水管道长度 公里 1603.56 754.13 90.20 181.30 371.37 206.56

9.污水处理总量 万立方米 7436.00 4458.00 424.00 532.00 1239.00 7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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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分区县城市绿化、环境卫生、城市交通情况

单位 遂宁市 船山区 安居区 蓬溪县 射洪县 大英县

一、园林绿化

1.绿化覆盖面积 公顷 9253.89 6435.87 220.08 685.00 1231.94 681.00

# 建成区 公顷 5714.73 2896.71 220.08 685.00 1231.94 681.00

2.园林绿地面积 公顷 8542.14 6092.13 170.10 596.52 1089.30 594.09

# 建成区 公顷 4950.15 2500.14 170.10 596.52 1089.30 594.09

3.公园绿地面积 公顷 1279.70 567.00 69.60 169.00 309.10 122.00

4.公园个数 个 52.00 23.00 3.00 13.00 7.00 6.00

5.公园面积 公顷 998.41 408.40 3.70 155.21 309.10 122.00

6.A 级旅游景区面积 平方公里 35.00 16.00 19.00

7.A 级旅游景区游人量 万人次 336.00 312.00 24.00

8.A 级旅游景区经营收入 万元 1183.00 1173.00 10.00

二、环境卫生

1.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1781.00 754.00 292.00 207.00 330.00 198.00

# 机械清扫 万平方米 1175.00 456.00 198.00 126.00 270.00 125.00

2.生活垃圾清运量 万吨 40.00 16.64 2.73 5.47 9.99 5.17

# 密闭车（箱）清运量 万吨 40.00 16.64 2.73 5.47 9.99 5.17

3.生活垃圾处理量 万吨 39.62 16.64 2.73 5.47 9.89 4.90

3.粪便清运量 万吨

4.公厕数量 座 222.00 110.00 5.00 38.00 44.00 25.00

# 三级以上 座 149.00 71.00 38.00 24.00 16.00

5.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 辆 263.00 158.00 3.00 37.00 49.00 16.00

三、城市交通

公共汽车运营辆数 辆 388.00 222.00 9.00 40.00 74.00 43.00

天然气 CNG 燃料公共汽车 辆 319.00 212.00 9.00 30.00 68.00

公共汽车标准运营辆数 标台 438.40 265.50 9.00 40.00 80.60 43.30

公共汽车客运总量 万人次 10212.00 8300.00 190.00 570.00 750.00 402.00

出租汽车客运总量 万人次/天 17.29 11.00 0.00 1.35 .3.4 1.54

出租汽车数量 辆 1201.00 753.00 0.00 95.00 239.00 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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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工业排放及处理利用、生活污染情况

计量单位 数 量

一、工业“三废”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万吨 1372.58

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万吨/日 10.92

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万元 3752.40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亿立方米 130.76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 万元 4231.30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2922.22

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 吨 8638.77

烟尘排放量 吨 1655.29

烟尘去除量 吨 40240.89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31.41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37.12

取水量 万吨 1943.96

煤炭消费总量 万吨 33.48

二、生活及其它污染情况

煤炭消费量 万吨 49.31

其中:工业煤炭消费量 万吨 33.48

生活及其它煤炭消费量 万吨 15.83

生活（及其它）煤炭含硫量 % 2.1

生活（及其它煤炭）灰分 % 28.0

城镇生活污水氨氮排放量 吨 3127.94

城镇生活污水氨氮去除量 吨 1512.40

生活（及其它）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5730.96

生活（及其它）烟尘量 吨 12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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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用水普及率 指报告期末城区用水人口数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率。计算公式：

燃气普及率 指报告期末城区使用燃气的城市人口数与城市人口总数的比率。其中燃气

包括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三种。计算公式为：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指报告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与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比率。在

统计上，由于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易取得，可用清运量代替。计算公式为：

城市供水总量 指报告期供水企业(单位)供出的全部水量。包括有效供水量和漏损水

量。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 指按供水设施取水、净化、送水、出厂输水干管等环节设计能力计

算的综合生产能力。包括在原设计能力的基础上，经挖、革、改增加的生产能力。计算时，

以四个环节中最薄弱的环节为主确定能力。

供水管道长度 指从送水泵至用户水表之间所有管道的长度。不包括新安装尚未使用、

水厂内以及用户建筑物内的管道。

生产运营用水 指在城区范围内生产、运营的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

运输业等单位在生产、运营过程中的用水。

公共服务用水 指为城区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用水。包括行政事业单位、部队营区和公

共设施服务、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单位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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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用水 指城市范围内所有居民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包括城市居民、农民家庭、

公共供水站用水。

城市供气总量 指报告期燃气企业(单位)向用户供应的燃气数量。包括销售量和损失

量。

供气管道长度 指报告期末从气源厂压缩机的出口或门站出口至各类用户引入管之间

的全部已经通气、投入使用的管道长度。不包括煤气生产厂、输配站、液化气储存站、灌瓶

站、储配站、气化站、混气站、供应站等厂(站)内的管道。

道路长度 指道路长度和与道路相通的桥梁、隧道的长度，按车行道中心线计算。

城市桥梁 指为跨越天然或人工障碍物而修建的构筑物。包括跨河桥、立交桥、人行天

桥以及人行地下通道等。

城市排水管道长度 指所有排水总管、干管、支管、检查井及连接井进出口等长度之和。

公园绿地 城市中向公众开放的、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一定的游憩设施和服务设施，

同时兼有健全生态、美化景观、防灾减灾等综合作用的绿化用地。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

专类公园、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其中综合公园、专类公园和带状公园面积之和为公园面积。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指报告期末对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主要包括城市行车道、人行道、

车行隧道、人行过街地下通道、道路附属绿地、地铁站、高架路、人行过街天桥、立交桥、

广场、停车场及其他设施等）进行清扫保洁的面积。一天清扫保洁多次的，按清扫保洁面积

最大的一次计算。

生活垃圾清运量 指报告期收集和运送到各生活垃圾处理厂(场)和生活垃圾最终消纳

点的生活垃圾数量。生活垃圾指城市日常生活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

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规定的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包括：居民生活垃圾、商业垃圾、

集市贸易市场垃圾、街道清扫垃圾、公共场所垃圾和机关、学校、厂矿等单位的生活垃圾。

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 指用于环境卫生作业、监察的专用车辆和设备，包括用于道路

清扫、冲洗、洒水、除雪、垃圾粪便清运、市容监察以及与其配套使用的车辆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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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排放量 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包括生产废

水、外排的直接冷却水、超标排放的矿井地下水和与工业废水混排的厂区生活污水，不包括

外排的间接冷却水(清污不分流的间接冷却水应计算在内)。

工业废气排放量 指企业厂区内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排入空气的含有

污染物的气体总量，按标准状态〔273K，101325Pa〕计算。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指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数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

物的总量，包括危险废物、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放射性废物和其他废

物等；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煤矸石和呈酸性或碱性的废石除外)。酸性或

碱性废石指采掘的废石其流经水、雨淋水的 pH 值小于 4或 pH 值大于 10.5 者。


